高雄市性別平等委員會民間委員推薦表(青年學生代表)至少推薦4名不同性別代表

                 推薦機關：  
	受 推 薦 者
	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性別：

	
	現就讀學校：
	出生年月日：

	
	地    址：
電    話：
電子郵件：

	資 格 條 件
	1. 受推薦者應具備性別平等意識，言行不得違反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（CEDAW），且不得違反性別平等工作法、性別平等教育法或性騷擾防治法之規定。
2. 高中職以上在學學籍之學生。         

	被推薦者曾任/現任市府其他委員會委員
	□否
□是，__________________(請敘明委員會名稱及屆次)

	現任/曾任幹部職稱
	□現任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□曾任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	其他相關經歷
	


               
